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要求，现将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介、其他环境保护

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等其他需要说明事项说明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介

1.1 设计简介

本项目为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00t/年高性能玻璃微

珠复合材料项目。

本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包括集气罩、滤筒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箱、循环

水池、危废库、固废库等。

本项目废气主要是投料过程产生的投料粉尘、熔融挤出工序产生的挤出废气

以及试验线投料产生的少量粉尘和熔融挤出、注塑过程产生的少量有机废气。①

投料粉尘：根据现场踏勘，项目挤出生产线在投料过程会产生投料粉尘，粉尘经

投料口上方集气罩收集后进入滤筒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尾气通过 16米高排气

筒（DA011）排放。②挤出废气：根据现场踏勘，原料颗粒在挤出机内熔融挤出

过程中会产生挤出废气，挤出机为密闭设备，挤出废气会从挤出机出料口排出，

挤出机出料口设置了集气罩收集，收集后的废气经风管冷却后进入二级活性炭吸

附装置中处理，处理后的尾气通过一根 16米高排气筒（DA012）排放。③试验

线废气：本项目试验线的投料过程会产生少量粉尘，熔融挤出、注塑过程会产生

少量有机废气。试验线日常不启动，仅偶尔进行试验研究，试验时间不固定，并

且试验线使用原料量极小，产生的污染物小，污染物排放时间不确定，难以进行

定性分析，试验线产生的废气以无组织的形式在车间排放。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过程中冷却水。生产过程中，挤出机冷却用水循环使

用，不外排，定期补充损耗。本项目挤出线配套 1个循环冷却水池，容量 20m3。

本项目员工由公司内部调剂，不新增生活污水。本项目无废水产生及排放。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挤出机、混合机、振动筛、空压机等生产设备运行时

产生的设备噪声，声级为 70~90dB（A）。根据现场踏勘，针对本项目噪声，主

要采取的措施为：选用低噪设备，对设备采取基本的防噪措施，定期维护，使设

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布局，使高噪声设备远离厂界；加强车间的隔音



措施，安装隔声门窗，加强厂区绿化，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一般固废：废原料袋、除尘灰、试验注塑件、

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废活性炭。一般固废：废原料袋经收集后，外售处置；除

尘灰经收集、暂存后回用于生产；试验注塑件收集后外售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清运，本项目员工由公司内部调剂，不新增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二级活性

炭吸附装置更换下来的废活性炭暂存于危废库中，后委托马鞍山澳新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回收处置。

1.2 施工简介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宜兴市瑞泰环保有限公司对

本项目的环保设施进行设计，委托宜兴市瑞泰环保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的环保设施

进行施工。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

了保证。项目的建设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介

本项目于 2023年 1月开工建设，2023年 3月竣工进入试运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的要求，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于 2023年 10月委托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对“2000吨/

年高性能玻璃微珠复合材料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接受委托后，中

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

勘察并查阅了建设单位所提供的有关资料，检查了污染物治理及排放、环保措施

的落实情况，并委托马鞍山文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1日～10月

12日组织实施了现场废气、噪声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现场管理检查情况编制

了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与之配套的环保设施已建设到位，满足“三同时”

要求和验收条件，且环保手续齐全，在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各项污染物防治措

施已基本落实到位，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设置了专门的环保管理机构，项目

环境管理由企业专门科室对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负责管理。公司制定了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环境管理规章制度能够满足日常工作需要，环境管理措

施基本落实。在项目建设的各阶段，均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法规

和“三同时”制度，手续完备，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2.2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

设等。

3、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无需进行整改工作。


